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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文件 

津财大珠院发〔2021〕28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水电费管理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并部级单位： 

为规范学院水电使用管理，增强全院师生节约和安全用水、

用电的意识，科学合理利用能源，进一步推进学院后勤工作规

范化管理，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天津财经大学珠江

学院水电费管理暂行办法》。 

经院务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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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水电费管理暂行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学院水电使用管理，增强全院师生节约和安

全用水、用电的意识，科学合理利用能源，进一步推进学院后

勤工作规范化管理，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凡通过学院供水、供电设施用水、用电的单位和个

人，均适用本办法。学院各种形式（宿舍、公寓、商铺、食堂、

建安施工、洗浴热水、直饮水等）的水电费必须按经营性质进

行成本核算，并及时缴纳水电费，严禁使用水电不计量、不收

费。 

 

第二章 管理方式 

 

第三条 校园内公共供水供电设施设备属学院财产，任何单

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或毁坏，不得擅自改装、更换、移动用

水用电管道、线网和计量装臵。 

第四条 学院内各单位和个人用水用电必须装表计量，任何

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装表计量，无表不得用水用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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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学院经营性公共场馆必须安装计量表，并把水电费

用纳入经营成本核算。新建校舍基建工程，由施工单位申报和

自费安装水电表。 

第六条 后勤基建部委托物业公司对食堂、商铺及所有外来

经营单位的水电表实行每月抄表一次，对其他用水电用户按合

同约定时间抄表，并做好详细记录以及电子档案。 

水电表的抄表需要至少两名水工或电工，原则上要求使用

方在场，使用方确实不能到现场的，事后补签确认，抄表记录

由负责抄表的所有水工或电工签字，最后由后勤基建部核实确

认签字，再提交给财务部作为收款或扣款依据。 

后勤基建部需在每月 25 日前完成抄表工作，并于次月 15

日前完成外单位水电费收取工作；对合同有其他约定的，按照

合同执行。 

第七条 新建校舍基建工程用水用电，应由工程项目施工方

负责水电申报，施工方按其使用负荷装表计量。施工单位每月

应按时到财务部交纳水电费，抄表记录由后勤基建部核实确认

签字后，全额上交学院财务部。 

若施工单位未按时缴纳水电费，将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或竣

工结算款时直接扣回。后勤基建部对未结清水电费的工程项目

将不予办理结算、付款。 

第八条 学院教师公寓、教工宿舍教职工用水用电采用装表

计量，物业公司对用户水电表每月抄表一次，并做好详细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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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留存电子档案。后勤基建部安排工作人员每月审核物业公

司水电抄表情况。 

水电表的抄表需要至少两名水工或电工，原则上要求教职

工在场，教职工确实不能到现场的，事后补签确认，抄表记录

由负责抄表的水、电工签字，最后由后勤基建部核实确认签字，

再上报人事部，相关费用将从工资中扣除。 

教职工用电采用预付方式，在学院校园一卡通 APP 用电管

理平台上直接充值。 

第九条 教师公寓水电费管理工作 

教师公寓安排员工入住前，财务部资产管理科需提前通知

后勤基建部，由后勤基建部核实准备入住公寓水电设施完好情

况，并建立用水用电相关档案后，财务部方可发放公寓钥匙安

排教职工入住。教师公寓人员入住当天，后勤基建部需安排专

人到现场与教职工确认表底数，双方签字确认，建立用水档案。 

教职工调离学院时，财务部资产管理科办理教师公寓员工

退租手续时，应同时通知后勤基建部，后勤基建部应当天对调

离职工的用水情况进行抄表核查，并把核查的水费数据报财务

部，调离职工到财务部结清水费后，后勤基建部方可在离职手

续上签字，人事部门方能办理有关调离手续。 

第十条 教学、科研、行政等单位，利用单位用房从事出租

和经营活动，必须到学院后勤基建部申报装表计量。 

第十一条 学院公共部分用水用电由后勤基建部负责预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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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，监督核查水电用量情况。 

  

第三章 管理部门 

 

第十二条 后勤基建部负责全院水电管理。后勤基建部负责

基建工程、商铺、洗浴热水、直饮水等的水电收费，人事部负

责教师公寓入住教职工产生的水费在工资中扣除，饮食管理中

心负责食堂等水电的收费。 

第十三条 财务部是学院水电费的结算部门，负责按后勤基

建部核定的水电费回收对象、用量、价格、金额等收取水电费。 

 

第四章 监督办法 

 

第十四条 物业公司每月到各个用水电单位抽查水电表的

运行情况。抽查内容包括偷用水电、私自改变计量装臵的接线、

伪造或启动计量装臵封印，损坏计量装臵以及采用其他方法致

使计量装臵计量不准确等现象，提供抽查情况报告。后勤基建

部专业工程师不定期检查物业公司抽查情况。 

抽查中如发生上述情况，需及时制止，并按本办法第十五

条规定进行处理。 

第十五条 对于窃用学院水电者，除补交水电费外，还应交

纳补交水电费金额 2 倍的罚款；学院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对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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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承担窃水、窃电责任且数额较大或情节较严重的追究当事人

的责任。 

第十六条 因违章用水用电造成水电设施损坏的，当事人须

承担水电设施的维修费用；导致他人财产或人身安全受到侵害

的，当事人须赔偿受害人损失。 

第十七条 学院教职工对水电费有异议的，可向后勤基建部

反馈，后勤基建部汇同物业公司调查核实。若申请更换水电表

的，可向后勤基建部提出申请，并由后勤基建部进行核对。如

发现水电表确实有误，则由学院出资予以更换水电表；若水电

表经核实未出现损坏的，则由申请更换水电表的单位和个人按

照学院现有水电表品牌、型号购买水电表。 

 

第五章 水电费标准 

 

第十八条 学院给水水费标准按天津市宝坻区东山水厂水

费标准进行收取；对学院内部用电如教职工公寓用电、商铺用

电、食堂用电电费按照天津市宝坻区供电局电费标准进行收取，

其余相关合作单位，按照所签订合同中电费单价进行收取。 

第十九条 直饮水机、洗浴热水收费标准按照学院现行标准

执行。如供水、供电部门价格有调整，学院进行相应调整并审

定后予以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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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 则 

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后勤基建部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18 日印发 


